
《公司條例草案》

C1828 附表 2
第 1部 

附表 2 [第 63、69、80、
109及 899條 ]

法團成立表格的內容

第 1部

公司的詳情及陳述

1. 關於公司的詳情及陳述
為施行第 63(1)(a)條而指明的詳情及陳述是——

 (a) 有關公司建議採用的名稱；
 (b) 該公司在香港的註冊辦事處的建議地址；
 (c) 一項陳述，述明該公司將會是股份有限公司、擔保有限

公司抑或無限公司；
 (d) (如該公司將會是股份有限公司或無限公司 )一項陳述，

述明該公司將會是私人公司抑或公眾公司；及
 (e) (如該公司將會是擔保有限公司 )該公司建議註冊的成

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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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 

第 2部

創辦成員的詳情

2. 創辦成員的詳情
為施行第 63(1)(b)條而指明的詳情，是有關創辦成員的姓名或名
稱及地址。

第 3部

建議高級人員的詳情及陳述

3. 董事的詳情
 (1) 為施行第 63(1)(c)(i)條而指明的詳情是——

 (a) (如有關人士是自然人 )——
 (i) 現時的名字及姓氏、前用名字或姓氏 (如有的話 )

及別名 (如有的話 )；
 (ii) 通常住址；
 (iii) 通訊地址；及
 (iv) 身分證號碼或 (如該人沒有身分證 )所持有的任何

護照的號碼及簽發國家；或
 (b) (如該人是法人團體 )其法人名稱及註冊辦事處或主要

辦事處的地址。
 (2) 為施行第 (1)(a)(iii)款，通訊地址須是一個在香港的地方，且

不得是郵政信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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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 

4. 關於董事的陳述
為施行第 63(1)(c)(ii)條而指明的陳述是——

 (a) (如有關人士是有關法團成立表格的簽署人 )一項由該
人作出的陳述，述明——

 (i) 該人已同意擔任有關公司的董事；及
 (ii) (如該人是自然人 )該人已年滿 18歲；或

 (b) (如該人並非該法團成立表格的簽署人 )——
 (i) 一項由該人作出的陳述，述明該人已同意擔任該公

司的董事，及 (如該人是自然人 )該人已年滿 18歲；
或

 (ii) 一項由該簽署人作出的陳述，述明該人已同意擔任
該公司的董事，及 (如該人是自然人 )該人已年滿
18歲。

5. 公司秘書的詳情
 (1) 為施行第 63(1)(d)條而指明的詳情是——

 (a) (如有關人士是自然人但並非 (c)段所涵蓋的人 )——
 (i) 現時的名字及姓氏、前用名字或姓氏 (如有的話 )

及別名 (如有的話 )；
 (ii) 通訊地址；及
 (iii) 身分證號碼或 (如該人沒有身分證 )所持有的任何

護照的號碼及簽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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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該人是法人團體但並非 (c)段所涵蓋的人 )其法人名
稱及註冊辦事處或主要辦事處的地址；或

 (c) (如該人是某商號的合夥人，而該商號的所有合夥人均
是該公司的聯名公司秘書 )該商號的名稱及該商號的主
要辦事處的地址。

 (2) 為施行第 (1)(a)(ii)款，通訊地址須是一個在香港的地方，且
不得是郵政信箱號碼。

6. 釋義
 (1) 在本部中——

名字 (forename)包括教名或取名；
住址 (residential address)——

 (a) 不包括在酒店的地址，但如該地址所關乎的人據稱就本
部而言並無其他永久地址，則屬例外；及

 (b) 不包括郵政信箱號碼；
姓氏 (surname)就通常以有別於其姓氏的稱銜為人所認識的人而

言，指該稱銜；
簽署人 (signatory)就法團成立表格而言，指為施行第 64條而簽

署該表格的創辦成員。
 (2) 在本部中，提述前用名字或姓氏——

 (a) 就任何人而言，不包括——
 (i) 在該人年滿 18歲之前已被更改或棄用的名字或姓

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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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已被更改或棄用最少 20年的名字或姓氏；
 (b) 就通常以有別於其姓氏的稱銜為人所認識的人而言，不

包括該人於採用或繼承該稱銜之前為人所認識的姓名；
及

 (c) 就已婚女士而言，不包括她於婚前為人所認識的姓名或
姓氏。

第 4部

關於章程細則的陳述

7. 關於章程細則的陳述
為施行第 63(1)(e)條而指明的陳述是——

 (a) 一項陳述，述明有關公司的章程細則已獲每名建議在該
公司組成時成為該公司成員的人，為第 62(1)(a)條的目
的而簽署；及

 (b) 一項陳述，述明根據第 62(1)(b)(ii)條交付的公司的章程
細則的文本的內容，與該章程細則的內容相同，不論該
文本是否連同顯示有關簽名及簽署日期的部分 (載於有
關文件正本內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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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部

股本及最初的股份持有情況的陳述

8. 股本及最初的股份持有情況的陳述
 (1) 為施行第 63(2)條而指明的陳述，是符合以下說明的陳述——

 (a) 述明有關公司建議在其組成時發行的股份總數；
 (b) 述明該公司的創辦成員將會在該公司組成時認購的股本

總額；
 (c) 述明將按或視為已按該公司建議在其組成時發行的股份

的總數繳付的款額，及尚未或視為尚未按該等股份的總
數繳付的款額；

 (d) 如該等股本將會在該公司組成時，分為不同類別的股份，
則亦述明該等類別，並就每個類別的股份而言，述明——

 (i) 該公司建議在其組成時發行的該類別的股份總數；
 (ii) 該公司的創辦成員將會在該公司組成時認購的該類

別的股本總額；及
 (iii) 將按或視為已按該公司建議在其組成時發行的該類

別的股份的總數繳付的款額，及尚未或視為尚未按
該等股份的總數繳付的款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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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就每名創辦成員，述明該公司建議在其組成時向該成員
發行的股份數目，及該成員將會在該公司組成時認購的
股本總額。

 (2) 如建議在有關公司組成時向某創辦成員發行的股份，屬於
2個或多於 2個類別，則第 (1)(e)款規定的資料須就每個類
別的股份而述明。




